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首耐高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建设项目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祁连山北路11号
联系人： 李立军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首耐高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祁连山北路11号。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占地面积4284m2，主要生产应用于钢铁冶炼行业的特种耐火材料，包括三大件制品（长水口、浸入水口、整体塞棒）、中间包用其它耐材、高炉用炮泥耐火材料。目前，该公司生产三大件制品700t/a、中间包用其它耐材50t/a、高炉无水炮泥10000t/a、炮泥套120t/a。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1）三大件车间

三大件车间存在的矽尘、噪声、电焊烟尘、二甲苯、一氧化碳、二氧化氮、锰及其化合物（二氧化锰）、紫外辐射检测结果见表4-5～表4-9。

表4-5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序号

工种

采样地点

游离SiO2含量（%）

粉尘种类

1

操作工

三大件车间整形岗位

44.1

矽尘

表4-6  粉尘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mg/m3）
超限倍数

1

操作工

矽尘

总尘

配料工作位

2.0

9.7-12.3

3.7-7.7

9.7-

12.3

1.0

2

不符合

混料工作位

1.0

1.5-1.9

振动筛过滤工作位

2.0

1.4-1.7

呼尘

配料工作位

2.0

5.82-

7.16

2.81-

2.92

8.3-

10.2

0.7

2

不符合

混料工作位

1.0

1.33-

1.69

振动筛过滤工作位

2.0

1.07-

1.29

2

成型工

矽尘

总尘

成型工作位

4.0

2.6-4.3

1.2-2.0

2.6-

4.3

1.0

2

不符合

呼尘

2.31-

3.60

1.04-

1.54

3.3-

5.1

0.7

2

不符合

3

整形工

矽尘

总尘

整形工作位

5.0

12.9-

15.7

7.0-7.8

12.9-

15.7

1.0

2

不符合

总尘

4.80-

5.64

1.82-

1.92

7.0-

8.1

0.7

2

不符合

4

电焊工

电焊烟尘

总尘

包装电焊工作位

3.0

3.9-4.8

0.8-0.9

＜2

4

2

符合


表4-7  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采样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mg/m3）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CSTEL
CTWA
PC-TWA（mg/m3）
PC-STEL（mg/m3）
超限倍数
1

电焊工

包装电焊
二氧化氮

3.0

＜0.0024

＜0.0024

＜

0.0024

5

10

--

符合

二氧化锰

3.0

0.033-

0.034

--

0.012-

0.013

0.15

--

3

符合

一氧化碳

3.0

6.8-

7.2

6.8-7.2

2.6-2.7

20

30

--

符合

2

涂覆工

包装涂覆工作位
二甲苯

1.0

＜3.3

＜3.3

＜3.3

50

100

--

符合

表4-8  噪声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1

操作工

混料工作位

1.0

88.7-89.3

81.1-81.3

85

符合

振动筛过滤工作位

2.0

92.8-92.9

2

整形工

整形工作位
5.0

81.2-81.8

79.2-79.8

85

符合

表4-9  紫外辐射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检测地点

光谱

分类

接触

时间

（h/d）

检测数据
（μW/cm2）

检测结果(μW/cm2）

接触限值(μW/cm2）

结论

EA
EB
EC
1

电焊工

包装电焊

电焊弧光

1.0

0

0

0

0

0.24

符合

结果表明，该公司三大件车间劳动者接触的矽尘浓度均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其他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电焊烟尘、化学物质的浓度和噪声、紫外辐射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2）炮泥车间

炮泥车间存在的矽尘、甲苯、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10～表4-12。

表4-10  粉尘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mg/m3）
超限倍数

1

配料工

矽尘

总尘

配料控制室

6.0

5.4-6.4

2.2-2.7

5.9-

6.4

1.0

2

不符合

呼尘

3.38-

3.60

2.06-

2.38

5.0-

5.1

0.7

2

不符合

2

上料工

矽尘

总尘

上料工作位

4.0

4.9-6.2

2.0-

2.8

4.9-

6.2

1.0

2

不符合

呼尘

4.18-

5.11

1.62-

2.42

6.0-

7.3

0.7

2

不符合

3

混料工

矽尘

总尘

混料工作位

4.0

4.3-4.8

2.0-

2.2

4.3-

4.8

1.0

2

不符合

总尘

1.60-

1.91

0.58-

0.71

2.3-

2.7

0.7

2

不符合

4

挤泥工

矽尘

总尘

挤泥工作位

4.0

2.4-3.0

0.7-

0.9

2.4-

3.0

1.0

2

不符合

总尘

2.31-

2.84

0.66-

0.84

3.3-

4.1

0.7

2

不符合

表4-11  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采样

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mg/m3）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CSTEL
CTWA
PC-TWA（mg/m3）
PC-STEL（mg/m3）
1

混料工

混料工作位
甲苯

4.0

11.4-11.7

11.4-11.7

1.6

50

100

符合

表4-12  噪声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1

配料工

配料工作位

6.0

65.1-67.1

63.9-65.9

85

符合

2

上料工

上料工作位

4.0

82.2-82.3

79.2-79.3

85

符合

3

混料工

混料工作位

4.0

88.9-89.2

85.9-86.2

85

不符合

4

挤泥工
挤泥工作位

4.0

77.8-78.0

74.8-75.0

85

符合

结果表明，该公司炮泥车间劳动者接触的矽尘浓度均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劳动者接触的化学物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除混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外，其他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3）公辅工程

公辅工程存在的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锰及其化合物（二氧化锰）、紫外辐射、盐酸、氢氧化钠、苯检测结果见表4-13～表4-15。

表4-13  粉尘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地点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mg/m3）
超限倍数

1

电焊工

电焊

烟尘

总尘

维修工作位

0.5

0.8-1.5

0.05-

0.1

＜2

4

2

符合

表4-14  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采样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mg/m3）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CSTEL
CTWA
CMAC
PC-TWA（mg/m3）
PC-STEL（mg/m3）
MAC（mg/m3）
超限倍数
1

电焊工

维修工作位
二氧化氮

0.5

0.01

0.01

0.001

--

5

10

--

--

符合

二氧化锰

0.5

0.043-

0.046
--

0.003

--

0.15

--

--

3

符合

一氧化碳

0.5

7.5-

7.9

7.5-

7.9

0.5

--

20

30

--

--

符合

2

化验员

化验室

盐酸

0.5

1.31-

1.79

--

--

1.31-

1.79
--

--

7.5

--

符合

氢氧化钠

0.5

0.04

--

--

0.04
--

--

2

--

符合

苯

0.5

＜0.6

＜0.6

＜0.6

--

6

10

--

--

符合

表4-15  紫外辐射检测结果

序号

工种

检测地点

光谱

分类

接触

时间

（h/d）

检测数据
（μW/cm2）

检测结果(μW/cm2）

接触限值(μW/cm2）

结论

EA
EB
EC
1

电焊工

维修工作位
电焊弧光

1.0

0

0

0

0

0.24

符合

结果表明，该公司公辅工程中维修电焊工接触的电焊烟尘、二氧化氮、二氧化锰、一氧化碳的浓度和紫外辐射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化验员接触的盐酸、氢氧化钠和苯的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
通过本次评价，我公司认为该公司按照本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整改复核合格后，其职业卫生管理现状能够符合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

建 议：
（1）生产岗位劳动者工作制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应适当增加班次缩短劳动者作业时间。

（2）针对体检中职业禁忌证待排3人，应安排其进行复查。

（3）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多数为矽尘，应加强通风净化设施并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4）包装车间、炮泥车间配料操作室和炮泥车间一层挤泥岗位照度未达到照度标准，应增设局部照明。

（5）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6）对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按相关规定组织其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且要根据岗位工人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检查机构应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并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

（7）该公司若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工作场所发生变化的应重新进行申报。

（8）该公司生产（运行）工艺或设备发生变化，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9）该公司在今后的运行中有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时，应落实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的管理制度。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4.12.12
	蒋丽萍  付朝晶  刘欢  林涛

	采  样
	2014.12.19-2015.12.25
	李迪、申云龙、李宗泽、吴晨洋

	检  测
	2014年12月22日-25日
	王洁  潘英  马晶华  王建伟  张宇林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立军


